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消小字第8號

原      告  許瑞宏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傅祖聲律師

            陳威駿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永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864

元」，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民

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原告所為聲明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且金額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範圍，應予准

許。　　

二、關於定儲利率指數部分：

　㈠原告與被告間104年11月9日消費借貸契約（下稱借貸契約）

關於「定儲利率指數」之計算方式，於第9條約明「前條所

稱定儲指標利率，係指採台銀、土銀、合庫、一銀、華銀、

彰銀、台北富邦銀、兆豐商銀、台灣企銀及中信銀10家行庫

（扣除利率最高2家及最低2家）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

定利率之平均值，取樣日期為該利率公告前之5個營業

日」，再於員工貸款特別約款（下稱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

約定未盡事宜悉依「霖園集團員工貸款辦法」（下稱貸款辦

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第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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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定儲指標利率訂價作業辦法」

（下稱訂價辦法）第3條載明「本公司定儲指標利率之訂

價，係以每期定儲指標利率生效日前5個營業日，依中央銀

行公告參考行庫之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個別

平均值（取小數點後2位，第3位起四捨五入，以下同），再

依前條規定取樣後，以簡單算數平均所得之數值為準」（見

本院卷第117頁），如此訂價辦法已透過特別約款第3條第2

項約定成為消費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且就定儲指標利率計

算方式規範明確，實際運作上未見有何爭議之處，原告當不

得逕認借貸契約第9條就計算平均值時遇小數點後多位數如

何處理未明確約定，故屬契約條款內容解釋有疑義狀況。從

而原告主張應先計算取樣行庫（即上述台銀等10家行庫扣除

利率最高及最低各2家後之剩餘6間行庫）之定儲利率指數總

和後再取其平均值之方式計算定儲利率指數，且不應四捨五

入等語，均違背借貸契約約定，無從採信。

　㈡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

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之內容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

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等語。惟該等約定已載明於借

貸契約中，即無消保法第14條所定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

化契約中之情事；再者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之權責單位均為

「放款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17頁），原告早於98年

間即於「放款企劃科」任職，並承辦相關業務，有被告98年

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31頁），

如此原告就被告指數型房屋貸款之借貸結構即難諉為不知，

甚且參諸二造提出被告關於霖園集團員工貸款內容之98年4

月8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

號、98年4月29日國壽字第98041024號函（見本院卷第45

頁、第131至135頁），受文單位包含各部室、科及各營業單

位（含獨立課、區），足徵牽涉借貸契約之辦法內容、更迭

均對被告全體員工公告，如此原告殊難主張貸款辦法、訂價

辦法不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進而原告與被告之借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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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既屬員工貸款，則原告對被告貸款相關辦法居於內部人地

位，有探查知悉能力，況且被告對相關辦法更迭亦公告與員

工知悉，是原告亦難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

宜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為不確定概括條款。

據上，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上開約款

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均難採納。

三、關於加碼數部分：　　

　　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1條約定「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即依

當月被告公布之定儲指標利率及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

整，目前為0.46％）二者之和按月計付利息」，被告卻不曾

調整加碼數，違反約定等語。惟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一部之貸

款辦法第6條第2項載明「前項定儲利率指數之訂定標準及加

碼數由放款部另行發文公布之，加碼數並得視市場狀況於每

年7月調整公布之」（見本院卷第114頁），由其文義即知加

碼數係「得」調整，而非必須調整，再者加碼數係賦予金融

機構可針對個別借貸契約特性彈性調整利息金額之工具，受

主客觀背景因素影響（例如貸款人信用、貸款用途、借款期

間、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市場狀況、重大經濟事件等），無

法以僵化、固定方式計算，亦難以窮盡考量內容，此觀市場

上以同一貸款條件同時向多數金融機構申貸，回覆貸款條件

難以同一之實務運作狀況即明，故加碼數不必然每年調整，

乃本身特性使然，故原告主張加碼數必須每年調整與契約內

容不符，所稱有調整加碼數確定方式、「調整加碼數」計算

方式更係自行推斷，不足為信。至所謂「加碼數（固定於每

年7月調整）」之約定內容，係指加碼數如將變動，僅可於

當年7月調整，以維持契約內容安定，不致頻繁更迭、朝令

夕改，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借貸契約條款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

第14條等規定，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原告70,930

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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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台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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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消小字第8號
原      告  許瑞宏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傅祖聲律師
            陳威駿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永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864元」，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所為聲明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金額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範圍，應予准許。　　
二、關於定儲利率指數部分：
　㈠原告與被告間104年11月9日消費借貸契約（下稱借貸契約）關於「定儲利率指數」之計算方式，於第9條約明「前條所稱定儲指標利率，係指採台銀、土銀、合庫、一銀、華銀、彰銀、台北富邦銀、兆豐商銀、台灣企銀及中信銀10家行庫（扣除利率最高2家及最低2家）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平均值，取樣日期為該利率公告前之5個營業日」，再於員工貸款特別約款（下稱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霖園集團員工貸款辦法」（下稱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第110頁），而「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定儲指標利率訂價作業辦法」（下稱訂價辦法）第3條載明「本公司定儲指標利率之訂價，係以每期定儲指標利率生效日前5個營業日，依中央銀行公告參考行庫之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個別平均值（取小數點後2位，第3位起四捨五入，以下同），再依前條規定取樣後，以簡單算數平均所得之數值為準」（見本院卷第117頁），如此訂價辦法已透過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成為消費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且就定儲指標利率計算方式規範明確，實際運作上未見有何爭議之處，原告當不得逕認借貸契約第9條就計算平均值時遇小數點後多位數如何處理未明確約定，故屬契約條款內容解釋有疑義狀況。從而原告主張應先計算取樣行庫（即上述台銀等10家行庫扣除利率最高及最低各2家後之剩餘6間行庫）之定儲利率指數總和後再取其平均值之方式計算定儲利率指數，且不應四捨五入等語，均違背借貸契約約定，無從採信。
　㈡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之內容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等語。惟該等約定已載明於借貸契約中，即無消保法第14條所定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之情事；再者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之權責單位均為「放款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17頁），原告早於98年間即於「放款企劃科」任職，並承辦相關業務，有被告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31頁），如此原告就被告指數型房屋貸款之借貸結構即難諉為不知，甚且參諸二造提出被告關於霖園集團員工貸款內容之98年4月8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4月29日國壽字第98041024號函（見本院卷第45頁、第131至135頁），受文單位包含各部室、科及各營業單位（含獨立課、區），足徵牽涉借貸契約之辦法內容、更迭均對被告全體員工公告，如此原告殊難主張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不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進而原告與被告之借貸契約既屬員工貸款，則原告對被告貸款相關辦法居於內部人地位，有探查知悉能力，況且被告對相關辦法更迭亦公告與員工知悉，是原告亦難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為不確定概括條款。據上，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上開約款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均難採納。
三、關於加碼數部分：　　
　　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1條約定「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即依當月被告公布之定儲指標利率及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整，目前為0.46％）二者之和按月計付利息」，被告卻不曾調整加碼數，違反約定等語。惟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一部之貸款辦法第6條第2項載明「前項定儲利率指數之訂定標準及加碼數由放款部另行發文公布之，加碼數並得視市場狀況於每年7月調整公布之」（見本院卷第114頁），由其文義即知加碼數係「得」調整，而非必須調整，再者加碼數係賦予金融機構可針對個別借貸契約特性彈性調整利息金額之工具，受主客觀背景因素影響（例如貸款人信用、貸款用途、借款期間、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市場狀況、重大經濟事件等），無法以僵化、固定方式計算，亦難以窮盡考量內容，此觀市場上以同一貸款條件同時向多數金融機構申貸，回覆貸款條件難以同一之實務運作狀況即明，故加碼數不必然每年調整，乃本身特性使然，故原告主張加碼數必須每年調整與契約內容不符，所稱有調整加碼數確定方式、「調整加碼數」計算方式更係自行推斷，不足為信。至所謂「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整）」之約定內容，係指加碼數如將變動，僅可於當年7月調整，以維持契約內容安定，不致頻繁更迭、朝令夕改，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借貸契約條款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等規定，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台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消小字第8號
原      告  許瑞宏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傅祖聲律師
            陳威駿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永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864
    元」，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民
    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所為聲明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金
    額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範圍，應予准許。　　
二、關於定儲利率指數部分：
　㈠原告與被告間104年11月9日消費借貸契約（下稱借貸契約）
    關於「定儲利率指數」之計算方式，於第9條約明「前條所
    稱定儲指標利率，係指採台銀、土銀、合庫、一銀、華銀、
    彰銀、台北富邦銀、兆豐商銀、台灣企銀及中信銀10家行庫
    （扣除利率最高2家及最低2家）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
    定利率之平均值，取樣日期為該利率公告前之5個營業日」
    ，再於員工貸款特別約款（下稱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
    未盡事宜悉依「霖園集團員工貸款辦法」（下稱貸款辦法）
    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第110頁），
    而「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定儲指標利率訂價作業辦法」（下稱
    訂價辦法）第3條載明「本公司定儲指標利率之訂價，係以
    每期定儲指標利率生效日前5個營業日，依中央銀行公告參
    考行庫之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個別平均值（
    取小數點後2位，第3位起四捨五入，以下同），再依前條規
    定取樣後，以簡單算數平均所得之數值為準」（見本院卷第
    117頁），如此訂價辦法已透過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成
    為消費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且就定儲指標利率計算方式規
    範明確，實際運作上未見有何爭議之處，原告當不得逕認借
    貸契約第9條就計算平均值時遇小數點後多位數如何處理未
    明確約定，故屬契約條款內容解釋有疑義狀況。從而原告主
    張應先計算取樣行庫（即上述台銀等10家行庫扣除利率最高
    及最低各2家後之剩餘6間行庫）之定儲利率指數總和後再取
    其平均值之方式計算定儲利率指數，且不應四捨五入等語，
    均違背借貸契約約定，無從採信。
　㈡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
    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之內容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
    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等語。惟該等約定已載明於借
    貸契約中，即無消保法第14條所定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
    化契約中之情事；再者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之權責單位均為
    「放款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17頁），原告早於98年
    間即於「放款企劃科」任職，並承辦相關業務，有被告98年
    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31頁），
    如此原告就被告指數型房屋貸款之借貸結構即難諉為不知，
    甚且參諸二造提出被告關於霖園集團員工貸款內容之98年4
    月8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
    號、98年4月29日國壽字第98041024號函（見本院卷第45頁
    、第131至135頁），受文單位包含各部室、科及各營業單位
    （含獨立課、區），足徵牽涉借貸契約之辦法內容、更迭均
    對被告全體員工公告，如此原告殊難主張貸款辦法、訂價辦
    法不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進而原告與被告之借貸契約
    既屬員工貸款，則原告對被告貸款相關辦法居於內部人地位
    ，有探查知悉能力，況且被告對相關辦法更迭亦公告與員工
    知悉，是原告亦難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
    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為不確定概括條款。據
    上，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上開約款無
    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均難採納。
三、關於加碼數部分：　　
　　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1條約定「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即依
    當月被告公布之定儲指標利率及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
    整，目前為0.46％）二者之和按月計付利息」，被告卻不曾
    調整加碼數，違反約定等語。惟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一部之貸
    款辦法第6條第2項載明「前項定儲利率指數之訂定標準及加
    碼數由放款部另行發文公布之，加碼數並得視市場狀況於每
    年7月調整公布之」（見本院卷第114頁），由其文義即知加
    碼數係「得」調整，而非必須調整，再者加碼數係賦予金融
    機構可針對個別借貸契約特性彈性調整利息金額之工具，受
    主客觀背景因素影響（例如貸款人信用、貸款用途、借款期
    間、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市場狀況、重大經濟事件等），無
    法以僵化、固定方式計算，亦難以窮盡考量內容，此觀市場
    上以同一貸款條件同時向多數金融機構申貸，回覆貸款條件
    難以同一之實務運作狀況即明，故加碼數不必然每年調整，
    乃本身特性使然，故原告主張加碼數必須每年調整與契約內
    容不符，所稱有調整加碼數確定方式、「調整加碼數」計算
    方式更係自行推斷，不足為信。至所謂「加碼數（固定於每
    年7月調整）」之約定內容，係指加碼數如將變動，僅可於
    當年7月調整，以維持契約內容安定，不致頻繁更迭、朝令
    夕改，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借貸契約條款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
    第14條等規定，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原告70,930
    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台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消小字第8號
原      告  許瑞宏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傅祖聲律師
            陳威駿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永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溢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864元」，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所為聲明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金額未逾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範圍，應予准許。　　
二、關於定儲利率指數部分：
　㈠原告與被告間104年11月9日消費借貸契約（下稱借貸契約）關於「定儲利率指數」之計算方式，於第9條約明「前條所稱定儲指標利率，係指採台銀、土銀、合庫、一銀、華銀、彰銀、台北富邦銀、兆豐商銀、台灣企銀及中信銀10家行庫（扣除利率最高2家及最低2家）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平均值，取樣日期為該利率公告前之5個營業日」，再於員工貸款特別約款（下稱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霖園集團員工貸款辦法」（下稱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第110頁），而「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定儲指標利率訂價作業辦法」（下稱訂價辦法）第3條載明「本公司定儲指標利率之訂價，係以每期定儲指標利率生效日前5個營業日，依中央銀行公告參考行庫之1年期一般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之個別平均值（取小數點後2位，第3位起四捨五入，以下同），再依前條規定取樣後，以簡單算數平均所得之數值為準」（見本院卷第117頁），如此訂價辦法已透過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成為消費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且就定儲指標利率計算方式規範明確，實際運作上未見有何爭議之處，原告當不得逕認借貸契約第9條就計算平均值時遇小數點後多位數如何處理未明確約定，故屬契約條款內容解釋有疑義狀況。從而原告主張應先計算取樣行庫（即上述台銀等10家行庫扣除利率最高及最低各2家後之剩餘6間行庫）之定儲利率指數總和後再取其平均值之方式計算定儲利率指數，且不應四捨五入等語，均違背借貸契約約定，無從採信。
　㈡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之內容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等語。惟該等約定已載明於借貸契約中，即無消保法第14條所定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之情事；再者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之權責單位均為「放款部」（見本院卷第113頁、第117頁），原告早於98年間即於「放款企劃科」任職，並承辦相關業務，有被告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31頁），如此原告就被告指數型房屋貸款之借貸結構即難諉為不知，甚且參諸二造提出被告關於霖園集團員工貸款內容之98年4月8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2月27日國壽字第00000000號、98年4月29日國壽字第98041024號函（見本院卷第45頁、第131至135頁），受文單位包含各部室、科及各營業單位（含獨立課、區），足徵牽涉借貸契約之辦法內容、更迭均對被告全體員工公告，如此原告殊難主張貸款辦法、訂價辦法不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之一部。進而原告與被告之借貸契約既屬員工貸款，則原告對被告貸款相關辦法居於內部人地位，有探查知悉能力，況且被告對相關辦法更迭亦公告與員工知悉，是原告亦難主張特別約款第3條第2項約定「未盡事宜悉依貸款辦法及被告相關辦法辦理」為不確定概括條款。據上，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規定上開約款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均難採納。
三、關於加碼數部分：　　
　　原告主張特別約款第1條約定「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即依當月被告公布之定儲指標利率及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整，目前為0.46％）二者之和按月計付利息」，被告卻不曾調整加碼數，違反約定等語。惟構成借貸契約內容一部之貸款辦法第6條第2項載明「前項定儲利率指數之訂定標準及加碼數由放款部另行發文公布之，加碼數並得視市場狀況於每年7月調整公布之」（見本院卷第114頁），由其文義即知加碼數係「得」調整，而非必須調整，再者加碼數係賦予金融機構可針對個別借貸契約特性彈性調整利息金額之工具，受主客觀背景因素影響（例如貸款人信用、貸款用途、借款期間、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市場狀況、重大經濟事件等），無法以僵化、固定方式計算，亦難以窮盡考量內容，此觀市場上以同一貸款條件同時向多數金融機構申貸，回覆貸款條件難以同一之實務運作狀況即明，故加碼數不必然每年調整，乃本身特性使然，故原告主張加碼數必須每年調整與契約內容不符，所稱有調整加碼數確定方式、「調整加碼數」計算方式更係自行推斷，不足為信。至所謂「加碼數（固定於每年7月調整）」之約定內容，係指加碼數如將變動，僅可於當年7月調整，以維持契約內容安定，不致頻繁更迭、朝令夕改，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借貸契約條款違反消保法第11條之1、第14條等規定，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原告70,930元，及自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台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